一、采购需求及服务内容
因案件数量增加，原集约送达数量无法满足需求，现需对集约送达服务进行增补。
1.集约化送达辅助服务
1.1电话送达服务：送达专员可通过送达系统进行电话通知，可以在线播放、下载送达过程中与受送达人电话沟通的录音，送达专员针对当事人已清楚、完整地听取电话内容的，通话结束后支持对本次通话进行标签记录。
[bookmark: _GoBack]1.2电子送达服务：完成25000件电子送达，配备完整送达服务和8名送达专员将依据电话沟通过程中确认过的电子送达地址提供送达服务。
2.集约化送达系统具备的功能
2.1电话送达功能
2.1.1对于推送到电话呼叫中心的工单，系统提供信息保护机制功能，通过内网外呼电话送达。
2.1.2审判系统可在线播放、下载送达过程中与受送达人电话沟通的录音。
2.2电子送达功能
2.2.1电子送达的渠道为手机短信、电子邮箱等，当事人可以分别通过手机、电子邮箱和法院公众号查看接收和下载文书。
2.2.2选择电话沟通中确认过的电子送达地址进行送达，系统提示“发送成功”，即该案件电子送达文书已送达至当事人手机终端。
2.2.3系统支持对短信发送成功的页面进行截图，记录了发送的当事人、发送渠道、发送状态、发送文书、发送时间等。
2.2.4电子送达发送成功后，会给当事人发送达一套短信提醒【XXXX法院】XXX你好，请查收（2026）***民初**号案件中您送的文书，点击链接查阅：*****。
2.2.5电子送达回证：电子送达发送成功之后，提供为当事人发送短信提醒，当事人点击查看后，将自动生成电子送达回证。电子送达回证包括案件基本信息、受送达人信息、送达渠道、点击查看记录和填发人信息。
2.3外出送达功能
2.3.1支持法官书记员团队自行上门或者第三方上门团队使用上门送达功能。
2.3.2外出送达功能包含上门拍照、录入结果等，每次送达进行任务式管理。
2.4数据统计功能：全院报表、各庭报表数据统计功能：包括每日、每月完成送达的案件数量、送达人次、送达文书类型、平均送达时长、各部门完成数量等维度，以及电子送达、电话送达、邮寄送达、上门送达等送达方式的成功率等。
2.5操作日志管理功能：为了实现系统安全，提供了记录所有用户的关键操作形成操作日志的服务。日志管理一方面可以记录所有操作，做到有据可查。
3．集约化送达成效
3.1电子送达指标要求：
（1）原告类平均电子送达成功率指标应不低于70%（原告类电子送达成功率=原告类文书电子送达成功数/原告类文书电子送达完结数）；
（2）被告类平均电子送达成功率指标应不低于60%（被告类文书电子送达成功率=被告电子送达成功数/被告电子送达完结数）；
（3）案件平均电子送达时长不超过5天（在电子送达阶段完结的任务总送达时长/该阶段完结任务数）
3.2电子送达服务规范：可根据法院要求送达天数跟进，最多不超过3天内拨打5通，7日内开庭、速裁案件按1天3通跟进。
4.硬件部署服务和技术运维服务
4.1提供统一电话送达专属号码实施电话送达。
4.2结合功能使用的实际情况，不定期升级和完善系统功能，针对迭代后的产品功能进行软件升级服务等。
4.3配备专职的客户服务经理，提供5*8小时系统使用指导和疑难问题解决服务，对于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应在24小时内反馈解决方案。
二、其他要求
1.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提供相关培训计划方案，并列出培训的具体内容及方式，包括培训人数、培训时间、培训内容等。
2.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做好风险管理，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有效应对突发情况。
